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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

《 2003 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 )規例》
                  小組委員會                   

㆓零零㆕年㆔月十八日夾附香港大律師公會提交的意見書的

信件已經收閱。關於意見書提出的問題，現謹回覆如㆘。

向法院披露有關指示向法院披露有關指示向法院披露有關指示向法院披露有關指示

2 . 大律師公會詢問，假如有㆟就《 20 03 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

亞 )規例》 (“《 2 00 3 年規例》 ” )的合法性向法院提出質疑，政府當局會

否認為法院不能審查由外交部發出的指示 (“有關指示 ” )。政府當局的

看法是，有關指示是受公眾利益豁免保護而無須披露的。儘管如此，

政府當局同意，可否基於公眾利益而拒絕提供有關文件，最終須由法

院決定。假如《 20 03 年規例》的權限受到質疑，法院又信納有關指示
相當可能實質支持有關聲稱，因而要求審閱有關指示，政府當局在這

情況㆘會準備應要求把有關指示提交法院審閱，以決定應否披露有關

指示。憑藉《基本法》第八、十八及㆒百六十條，這項普通法原則得

以保留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的㆒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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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大律師公會又要求政府當局解釋有何憲法依據，不讓立法會

參閱有關指示。正如㆖文所述，政府當局的看法是，可以根據普通法

公眾利益豁免原則保護有關指示。同㆒道理，根據《基本法》第㆕十

八 (十㆒ )條，有關指示亦可獲得保護，無須向立法會披露。該條文訂

明，行政長官可以行使職權， “根據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的考慮，決
定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府公務的㆟員是否向立法會或其屬㆘的委員

會作證和提供證據 ”。就普通法而言，《基本法》第㆕十八 (十㆒ )條的

涵義，足以涵蓋該等可根據普通法公眾利益豁免原則拒絕予以披露的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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